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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才购房补助

100万元

50万元

30万元

15万元

博士

(正高/首席技师/

特级技师）

硕士

(副高/

高级技师）

本科

（技师）

专科

对40周岁以下的青年全日制博士毕业生和东阳籍全日

制大学毕业生，发放的人才购房券标准上浮10%；

享受范围：

1、在我市全职工作的全日制博士毕业生；

2、在我市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高校、市属国有企业

（含国有控股企业）、全职工作的全日制硕士、本科、专

科毕业生；

3、公立医院和公办学校事业编制人员或事业单位引进

的急需紧缺人才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才；

4、自2017年起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的非全日制研究

生，同等享受。



2、人才租房补助

博士

1000元/月

硕士

高级技师

800元/月

普通本科

500元/月

专科

技师

400元/月

“双一流”本科

600元/月

其中硕士、“双一流”高校本科生属于公立医院和公办学校事业编制人员或事业单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可享受本政策。



硕士/副高 专科博士/正高 本科

新全职引进到

我市的全日制博士。

新全职引进到我市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高校、市属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

工作的全日制硕士、本科和专科毕业生。

引才补贴分3年发放，对40周岁以下的青年全日制博士毕业生和东阳籍全日制大学毕业生，补贴标准上浮10%。

3、引才补贴

30万元 20万元 15万元 10万元 8万元 5万元 3万元

首席技师/特级技师 高级技师 技师



4、人才津贴

1000元/月

200元/月

1、对40周岁以下的青年全日制博士毕业生和东阳籍全日制大学毕业生，博士、硕士发放的生活津贴标准上浮10%。

2、津贴发放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急需紧缺人才按照引进年度市人力社保局编制的《紧缺人才导向目录》认定。

备注：

一般紧缺

人才

中度紧缺

人才

技师

极度紧缺

人才

硕士、副高、

高级技师

博士、正高、

首席技师、

特级技师

2000元/月

400元/月

500元/月

600元/月



5、实习补贴

对在我市大学生实习见习基地实习并留用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生，除了享受以上补贴

之外给予每人每月1000元的生活补贴，实习期限一般为1—6个月。

60%

专科(高职)为我市
最低工资标准的

80%

全日制普通本科为我
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100%

“双一流”高校全日
制本科及以上为我市
最低工资标准的

补贴时间最长12个月



6、创业扶持

建设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3年内为大学生免费提供

办公场所、网络接入、创业培

训等服务，优秀项目给予最高

20万元创业奖励和最高50万元

免息贷款。

提供担保贷款

对毕业5年内在我市

创业的高校大学生，可申

请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

款，享受最长3年全额贷

款贴息。



对在我市申报新入选金华市“八婺大

金匠”“八婺杰出金匠”“八婺金匠”，

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1万元奖励。

对在我市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高校、

市属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全职工

作期间新获评首席技师或特级技师，给予

10万元奖励；新获评高级技师、技师，分

别给予1万元、0.5万元奖励。

7、技能提升补贴



8、人才培育奖励

对在我市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高校、市属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全职工作期间新获评正高、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分别给予15万元、3万元奖励，分3年发放。

对在我市全职工作期间新获得博士、硕士学位人员，按攻读学位费用的50%分别给予最高5万元、3

万元学费补助。



同时，给予每人每天200元食宿补助补助期限最长7天

9、交通食宿补贴

金华市内

200元/人

浙江省内

500元/人

华东地区

1000元/人

华东以外

其它地区

1500元/人

对由市人力社保局组织邀请并审核同意到我市参加人才交流活动的高校和技工院校带队老师、

在校生，按以下标准给予交通补贴：



10、人才大礼包

我市对新引进全日制大学毕业生和高技能人才，给予

每人发放2000元人才大礼包。

人才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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